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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的再出發 

 
 前些日子曾有一批國際環保專家義務來台，對台南縣七股濱南工業區開發案

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提出批評與建議，他們除了指出官方評估中忽略了保育與生

態層面（譬如沒有衡量工業區對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棲息覓食地的衝擊），也指

出濱南案中的大鋼鐵廠與石化廠皆為高耗能生產，其龐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使

台灣的總排放量，無法達到國際公約要求的標準。然而他們的專業意見所得到的

回應竟然是出自經濟部次長之口的「勿干涉我國內政」。 
 生態保育的議題已經談了很久，但一直得不到相關單位的重視，不過這次全

球氣候變遷國際公約要求各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的問題，終於迫使當局不得不

去面對了。面臨的問題就是是否要因此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而濱南案是否過

關也必須要考慮到這因素。但是至今為止，我們看到當局只是把這二氧化碳排放

量減量問題放到五月的能源會議中去處理，而且目前所知的方案居然主要是依賴

核能來達到減量的目標，而非對產業本身進行規範，刻意逃避是否要限制高耗能

產業的問題。 
 這其中所顯示的政策思考模式值得我們注意。排放量減量的問題不只是個能

源的問題，它更重要的影響是在產業政策方面，當它在將公共資源分配到不同產

業時，必須將各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列為考慮因素。既然在國際公約的壓力

下，減量是必然趨勢，就應該在政策上鼓勵整體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這除了包

括鼓勵各產業提高能源效率之外，也包括對低耗能產業給予優先考量及限制高耗

能產業的發展等措施，而這些都是屬於經建單位應負責的產業政策的範疇。當然

這牽涉到一些困難的取捨決擇，然而目前的應付方式卻明顯是在逃避做這些困難

的取捨抉擇。 
 其實這政策思考模式也相當符合這幾年來的決策模式，多年來實在已不再容

易見到前瞻性、合理性的產業政策了。 
產業政策必然牽涉到要依據一些準則，如污染、耗能、用水密集度，技術發

展可能性，產業關連性，成長可能性等，來決定產業的優先發展次序，雖不一定

是硬性規範，但在牽涉到公共資源的分配利用上，必須要利用這些考量來做合理

並具前瞻性的決定，而在今天的台灣，推動方向很清楚的是要往低污染、低耗能、

低用水的產業，以及技術發展可能性、產業關連性、成長可能性高的產業發展。 
然而近年來，當局卻一再宣揚「投資環境惡化」說，提出「振興經濟方案」，

只要是大型投資案，不論其污染性耗能性如何，都一律給予鼓勵與補貼，上述的

理性準則已不復見。而這政策背後可說有兩個決定因素，一是既得勢力的影響，

一是因為在戒急用忍兩岸政策的主導下，在大企業打中國牌的壓力下，當局為了

要阻止西進，願意付出各種優惠補貼以賄賂大企業留下。六輕案與濱南案都是如

此，而這兩個開發案都牽涉到極龐大的公共資源的補貼。 
這些投資案其實應該由比較強勢的經建單位來統籌負責，其中如環境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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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及排放量等因素，也都應該列在產業政策的總體考量因素清單之中，而不是

如現在模式下由比較弱勢的環保署來做一極為形式化的最後一關的檢查，而它難

以說「不」的情勢也就早已被決定了。 
這次二氧化碳減量的問題，其實可以看做是產業政策再出發的一個契機，是

產業升級的一環，也是在政策上鼓勵提高能源效率的一個開始，這對提高台灣長

期的競爭力絕對是有助益並且是必要的，但是若繼續維持過去「投資環境惡化」

「不惜一切阻止西進」的政策模式，則不單契機盡失，後果也會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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